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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6_9C_BA_

E5_8A_A8_E8_BD_A6_E6_c80_322167.htm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人事部、交通部2006年5

月19日以国人部发[2006]51号发布） 第一条 机动车检测维修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在人事部、交通部的统一指导下

进行。两部门共同成立机动车检测维修职业水平考试办公室

（设在交通部），负责研究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水平评价相关政策。 第二条 交通部组织成立机动车检测维

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考试大

纲、命题，研究建立考试题库。 第三条 人事部、交通部委托

交通部交通专业人员资格评价中心，承担机动车检测维修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的考务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考试工作，由当地交通行政部门会同人事行政部门共同

负责，具体职责分工由各地协商确定。 第四条 机动车检测维

修士考试设：《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和《机动车检

测维修实务》2个科目。其中，《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

》科目考试时间为3小时，采用纸笔作答方式进行；《机动车

检测维修实务》科目考试时间为2小时，采用现场实际操作的

方式进行。 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士考试的人员，须在一个考

试年度内，通过上述2个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机动车检测维

修士职业水平证书。 第五条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考试设：

《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

和《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3个科目。其中，《机动车检

测维修法规与技术》和《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科目考



试时间均为3小时，均采用纸笔作答方式进行；《机动车检测

维修实务》科目考试时间为2小时，采用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

进行。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

的管理办法，参加上述3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

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考试，方可获得机动车检测维修工

程师职业水平证书。 第六条 2005年12月31日前，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评聘为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助理工程师或工程师职务

的人员，可免试本级别《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科目。 评聘

为助理工程师职务的人员，只需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士《机

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1个科目的考试；评聘为工程师职

务的人员，只需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机动车检测维

修法规与技术》和《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

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